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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康养项目方案及施工图设计承包合同补充协议
成本代码：2.3.1
          合同编号：LCS1-QQ-002 -B01
甲    方: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乙    方: 北京森磊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签订日期:         2021年1月          
栾川康养项目方案及施工图设计承包合同补充协议

甲方: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森磊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甲乙双方于2020年09月签订了合同编号为“LCS1-QQ-002”的《栾川康养项目方案及施工图设计承包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以及相关补充协议，依据原合同，乙方向甲方就栾川康养项目提供相应方案及施工图设计服务。现因项目需要，要在原合同设计范围的基础上，新增装配式建筑专项设计，具体约定如下：

第1条  增加的设计范围和内容：
本项目装配式建筑专业的装配式建筑方案设计、装配式建筑方案评审、预制构件深化设计，包括但不限于:

1、方案设计和手续办理:完成装配式建筑的专项方案设计:协助甲方完成装配式建筑的评审工作。

2、装配式建筑设计阶段:完成建筑、结构和设备专业的施工图设计，并且在精装修单位提供最终装修点位图后，配合精装点位出具设备（水暖电）施工图。 
3、构件深化设计:根据建筑、结构、设备、精装修正式施工图纸和施工要求进行装配式建筑拆分设计，绘制构件加工详图。

4、后期设计配合阶段:配合现场施工指导与验收。

5、乙方负责本项目装配式建筑的施工图及相关设计变更等的审核工作，对上述各专项设计的安全以及适用、经济、合理等方面负责，乙方不得以各种理由拒绝对专项设计图纸进行审核。
第2条 新增设计费明细及付款：
1、设计费明细如下:

	类别
	建筑面积(m²)
	单价(元/m²)
	总价(元)

	装配式建筑专项设计
	79000（暂定）
	6.5
	513500


2、 本合同设计费为综合固定单价：6.5元/㎡（含3%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总价金额为暂定。
3、 本合同设计费暂定总价金额为：人民币（大写）伍拾壹万叁仟伍佰元整 ￥513500元，其中，不含税金额为498543.69元，增值税率为3 %，税款为14956.31元。
4、 设计费付款进度如下: 分地块设计分地块支付设计费用

	付费次序
	付费比例
	付费金额(元)
	付费时间

	第一次
	20%
	
	本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日

	第二次
	20%
	
	装配式建筑评审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

	第三次
	20%
	
	PC构件加工图提交甲方后20个工作日内

	第四次
	30%
	
	标准层PC构件进场安装完成合作后10个工作日内

	第五次
	10%
	
	竣工验收通过并完成装配式评价和结算后10个工作日内

	合计
	100%
	
	


5、 说明:
（1） 提交各阶段设计文件的同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款项。
（2） 结算金额：最终结算价款以综合固定单价乘以最终的装配式建筑面积据实结算。
（3）如工程建设中出现各分项进度不一致，则按各分项实际进度和工作量所占比例支付设计费。
（4）甲方在实际操作中将分几期实施，乙方在各阶段的具体设计范围根据甲方提供的书面通知来确定，甲方对乙方的费用支付将延用上述支付方法分摊到每阶段的实际设计面积进行计算支付。

（5）除支付预付款外，各阶段需取得双方共同出具的最终阶段性设计成果确认函，确认设计成果能够达到合同规定的深度要求，方可支付设计费。
第三条 就新增设计内容甲方应向乙方提交的有关资料及文件:
	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备注

	1
	规划设计条件及设计用地红线图
	

	2
	设计任务书
	

	3
	建筑方案图和方案资料
	

	4
	建筑施工图
	

	5
	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6
	精装修点位图
	

	7
	施工组织方案图（包括塔吊位置及构件堆放场地位置）
	


第四条 就新增设计内容乙方应向甲方交付的设计资料及文件:
1、 乙方应向甲方提交的有关资料及文件清单如下:

	序号
	资料名称
	出图日期
	套数
	备注

	1
	装配式建筑初步方案设计成果
	本补充协议签订后7天
	1
	拆分平面图，拆分范围等

	2
	装配式建筑评审汇报专项方案、装配率计算书
	装配式方案确认后15天
	4
	细化的拆分平面以及专家评审会所需成果

	3
	装配式建筑专项设计成果,装配式设计施工图纸，含预制构件深化详图,精装点位配套设备施工图，装配率计算书等
	施工图完成

后40天
	12
	提交成果前需要构件厂家和总包提资


2、以上各阶段设计应满足建设部规定的设计深度和甲方的要求，并同步提供与最终设计文件相一致的相应各专业电子文档。

3、因甲方原因，影响设计时间可顺延，但甲方不再向乙方另行支付误工等一切额外费用。

注:乙方为完成以上工作内容而发生的差旅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第五条 其他
1、针对此次产生的设计费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进行支付。

2、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栾川康养项目方案及施工图设计承包合同》的补充约定，是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以原合同的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3、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 柒 份，甲方执 伍 份，乙方执 贰 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名称：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乙方名称： 北京森磊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住  所：河南省洛阳市栾川县栾川乡湾     住  所： 郑州市惠济区文化北路298号

       滩村河北路1号
邮政编码：471500                       邮政编码： 450000

电  话：                               电  话： 

传  真：                               传  真： 

税号：                                税号：91460100MA5TKH024X
开户单位：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开户单位：北京森磊源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开户银行：河南栾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秀华路支

限公司君山支行                          行 
银行帐号：66616011400000260           银行帐号：2201002109200157411 

签订日期：2021 年 1 月                签订日期：202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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